
附件 3-1  

 

二级学院双高考核各一级项目权重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序号 模块 分数占比 

1 加强党的建设 10% 

2 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 18% 

3 打造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 10% 

4 打造高水平专业群 10% 

5 打造高水平双师队伍 14% 

6 提升校企合作水平 14% 

7 提升服务发展水平 6% 

8 提升学校治理水平 3% 

9 提升信息化水平 2% 

10 提升国际化水平 10% 

11 潮汕文化传承与创新 3% 

说明： 

1.各一级项目牵头部门，每年度负责对所有二级学院参与本模块建设的情况进行考核。不参

与本模块工作的二级学院，该模块得分为 0 分。 

2.各一级项目牵头部门按二级学院双高建设工作考核指标表（附件 3-2）为各二级学院打分，

并将各二级学院双高工作平均分折算为 80 分，某二级学院双高工作得分=某二级学院双高工

作总分÷各二级学院双高工作平均分×80；超过 100 分以 100 分计。 

3.各一级项目牵头部门将评分结果送教学督导室汇总，教学督导室按本表的比例计入各二级

学院折双高建设工作总分，提交党委组织部（人事处）。 

4.业绩年度分配细则：（1）在一个自然年度内完成立项、结项的项目，当年度领取 100%分

数；（2）在两个自然年度内完成立项、结项的项目，立项年领取 30%的业绩、结项年领取

70%的业绩；（3）建设周期超过两年的项目，立项年 30%，建设年不超过 30%，结项年不少

于 40%分配。立项年立项得分，结项年结项得分，建设年达到年度建设目标得分。 

5.其他具体考核事宜由督导室牵头处理。 


